
《學報》審查流程圖 
 

 

 

 

 

 

 

 

 

 

 

 

 

 

 

 

 

 

 

 

 

 

 

 

 

 

 

 

 

 

 

 

 

 

 

 

 

 

形式審，通過後由主編推薦

相關領域編委 

領域編委推薦審查人選名單 

送審 

依據審查意見，決定審查

結果 

審查結果 

回函作者，附

審查意見 

回覆作者，附審查意

見，請作者修正 

 

通知作者簽署

著作授權書 

審委甲、乙意見有出

入時，送第三人審查 

通知作者接到稿件 

退稿 接受或修改後接受 修改後再審 

不通過，回覆作者，

附形式審查意見 

修正 
線上投稿 

一週內 

兩週內 兩週內 

審委乙 

審查意見

彙整 

審委甲 

回覆作者，附審查意見，

請作者修正 

作者修正後回傳修正稿及審查意見回覆 

主編或編委決定是否接受，同意接受稿件

則送編審委員會決議 

排版、校對、編輯定稿 

付印、發行(含電子網路版) 

兩週內 



審查標準表 

處理方式 
第  二   位   審   查   意   見 

接受 修改後接受 修改後再審 不予推薦 

第  

一 

位 

審 

查 

意 

見 

接受 接受* 修改後接受 修改後再審 
由責任編輯裁決是

否送第三位審查* 

修改後接受 修改後接受 修改後接受 修改後再審 
由責任編輯裁決是

否送第三位審查* 

修改後再審 修改後再審 修改後再審 修改後再審 
由責任編輯裁決是

否送第三位審查* 

不予推薦 
由責任編輯裁決是否

送第三位審查* 

由責任編輯裁決是否

送第三位審查* 

由責任編輯裁決是否

送第三位審查* 
不予刊登* 

 *由主編或編委依論文品質及審查意見裁量決定。 

 

 

 

 

 

 

 

 

 

 

 

 

 

 


